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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黄山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和行政
强制自由裁量基准》的通知

黄医保〔2023〕19 号

各区、县医疗保障局，市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修订后的《黄山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自由

裁量基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黄山市医疗保障局

2023 年 2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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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医疗保障局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
自由裁量基准

一、对不办理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登记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五十八条、

第八十四条。

（二）裁量基准

1.从轻处罚。逾期不足 1个月不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，

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1 倍以上 1.5 倍以下的罚款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 元以上 1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2.一般处罚。逾期 1 个月以上不足 3 个月不按规定办理社会

保险登记的，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1.5 倍以上 2.5

倍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3.从重处罚。逾期 3个月以上不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，

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 2.5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，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000元以上 3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二、对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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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育保险待遇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；

2.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四条；

3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；

4.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二十条。

（二）裁量基准

个人违反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基

金监管条例》）第四十一条规定、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，按照以

下裁量基准确定罚款数额。骗取金额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，不得

从轻处罚。

1.从轻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3.5 倍以下罚款；

2.一般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罚款；

3.从重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以上(不含 3.5 倍)5 倍以下罚

款。

三、对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，

或者以欺诈、串通投标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方式竞标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三条

（二）裁量基准

1.从轻处罚。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

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的罚款，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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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

五的罚款。

2.一般处罚。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

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，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

十的罚款。

3.从重处罚。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；中标的，中标无效，

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十的罚款，对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对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

十的罚款；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药品采购投标的资格并予以

公告。

四、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、药品经营单位等医

疗保险服务机构以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

险、生育保险基金支出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七条；

2.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四条；

3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、三十八

条、第四十条；

4.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十六条、

第十八条。

（二）裁量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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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违反《基金监管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、

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，按照以下裁量基准确定罚款数额。

1.1 从轻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3.5 倍以下罚款；

1.2 一般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罚款；

1.3 从重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以上（不含 3.5 倍）5 倍以

下罚款。

2.定点医药机构违反《基金监管条例》第四十条规定，以及

违反《基金监管条例》第三十八条且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，

按照以下裁量基准确定罚款数额和暂停服务协议时间。骗取金额

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，不得从轻处罚。

2.1 从轻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3.5 倍以下罚款，责令

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6个月以上 9个月以下涉及医疗

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；

2.2 一般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罚款，责令定点医药机构

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9 个月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；

2.3 从重处罚。处骗取金额 3.5 倍以上（不含 3.5 倍）以上 5

倍以下罚款，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责任部门 9 个月以上

（不含）12个月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，直至

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服务协议。

五、对定点医药机构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七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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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四条；

3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；

4.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十七条。

（二）裁量基准

定点医药机构违反《基金监管条例》第三十八条规定、未发

现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，按照以下裁量基准确定罚款数额。

1.从轻处罚。处损失金额 1 倍以上 1.5 倍以下罚款；拒不改

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并责令相关医疗机构暂停涉事部门 6 个

月以上 9 个月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；

2.一般处罚。处损失金额 1.5 倍罚款；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

重后果的，并责令相关医疗机构暂停涉事部门 9 个月涉及医疗保

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；

3.从重处罚。处损失金额 1.5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；拒不改

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并责令相关医疗机构暂停涉事部门 9 个

月以上（不含 9 个月）12个月以下涉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的医

药服务。

六、定点医药机构未建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，

或者没有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工作等

七类情形的处罚

（一）法律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七条；

2.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》第一百零四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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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；

4.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十八条。

（二）裁量基准

定点医药机构违反《基金监管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且拒不

改正的，仅具有一项情形，可以从轻处罚；同时具有 3 项以上情

形，可以从重处罚；并按照以下裁量基准确定罚款数额。

1.从轻处罚。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；

2.一般处罚。处 3 万元罚款；

3.从重处罚。处 3 万元以上（不含 3 万元）5 万元以下罚款。

七、封存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医疗保险基金相关资

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七十九条：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查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

查阅、记录、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、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的

资料，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；

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：医疗保障

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(五)对可能被转移、

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等予以封存；

《安徽省医疗保障行政处罚案件办理程序暂行规定》第二十

五条：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，应当在七日内采取以下措施：

（三）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可以采取封存等行政措施的，决

定采取行政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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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量基准所称“以上”除在文中特别注明的以外均含本数，

“以下”均不含本数，但数额或倍数为法定的最高限的均包含本

数；不予处罚、减轻处罚等情形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》《医疗保障行政处罚程

序暂行规定》《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

办法》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医疗保障

基金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

